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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5月

1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由董事会秘书于2025年5月9日向各位董事及会议参加人发

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游志胜先生主持，其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需进行换届选举。 经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候选人任职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提名游志胜、刘健波、游健、童炜4人为第九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登载于2025年5月20日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公告编号：2025-027）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需进行换届选举。 经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候选人任职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提名蔡春、王清云、袁仕理3人为第九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其中蔡春为会计专业人士。蔡春、王清云已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袁仕理

尚未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但其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 股东大会方可进行

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登载于2025年5月20日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公告编号：2025-027），《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与承诺》《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登载于2025年

5月20日的巨潮资讯网。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新《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修订《公司章程》中

相应条款。 《公司章程》全文登载于2025年5月20日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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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股东

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5年4月28日发布《四川川大智胜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1），拟定于2025年5月30日召

开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的相关公告。

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

独立董事议案》《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详见与本公告

同日披露的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5）。

同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游志胜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

事议案》《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以增加临时提案的方

式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以提高公司决策效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

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日，

游志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589,0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13%，其提案人的身份符合有关规定，

其提案内容未超出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及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且提案程序符合有关规

定。 董事会同意将上述提案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述临时增加的三项提案外，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原议案等其他事项不

变。 增加临时提案后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2024年度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

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30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

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票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

（七）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会议地点

四川省成都市武科东一路7号智胜大厦12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及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

2.00 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00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6.00 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

7.00 公司董事2024年度报酬情况的议案 √

8.00 公司监事2024年度报酬情况的议案 √

9.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提案10、11为等额选举

10.00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议案 应选人数4人

10.01 非独立董事游志胜 √

10.02 非独立董事刘健波 √

10.03 非独立董事游健 √

10.04 非独立董事童炜 √

11.00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议案 应选人数3人

11.01 独立董事蔡春 √

11.02 独立董事王清云 √

11.03 独立董事袁仕理 √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

临时会议，上述提案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28日及2025年5月20日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披露的董事会决议公告、监事会决议公告以及相关文件。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5、6、10、11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的要求，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

除以下人员之外的股东：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

上述提案11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 股东大会方可

进行表决。 提案10-11是累积投票提案，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均分别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

以应选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上述提案9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2024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三、现场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

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加盖法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持

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2.�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授权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

份证原件、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信函登记名称：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未在登记时间内登记的公司股东可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但对会议事项没有表决权。

（二）登记时间

2025年5月28日9:00-17:00

（三）登记地点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成都市武科东一路7号，邮政编码：610045

联系电话：028-68727816

传真号码：028-84173453

（四）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蒋红莉

电 话：028-68727816

传 真：028-84173453

邮政编码：610045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一）与会股东或其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二）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受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另行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253”

2.�投票简称：“智胜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

2025年5月30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

2025年5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代表本股东出席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

指示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受托人（□有权 □无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

2.00 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00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6.00 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

7.00 公司董事2024年度报酬情况的议案 √

8.00 公司监事2024年度报酬情况的议案 √

9.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提案10、11为等额选举

10.00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议案 应选人数4人 选举票数

10.01 非独立董事游志胜 √

10.02 非独立董事刘健波 √

10.03 非独立董事游健 √

10.04 非独立董事童炜 √

11.00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议案 应选人数3人 选举票数

11.01 独立董事蔡春 √

11.02 独立董事王清云 √

11.03 独立董事袁仕理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授权日期：

委托人持股性质及持股数量： 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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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议案》和《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议

案》。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董事会同意提名游志胜、刘健波、游健、童炜为第九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蔡春、王清云、袁仕理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中蔡春为会

计专业人士。 上述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了核查， 确认上述董事候选人具

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独立性要求。 蔡春、

王清云已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袁仕理尚未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但其

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人数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候选人人

数的比例未低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也不存在连任公司独立董事任期超过六年的情形，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上述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股东大会方可进

行表决。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董事候选人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并采用累积

投票制分别逐项表决选举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责。

公司对第八届董事会各位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游志胜，男，硕士，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籍；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家空管

委国家空管高级顾问；2000年一2011年2月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总经理，2011年3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长。 游志胜先生目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589,033股。 游志胜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 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规定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刘健波，男，博士，四川大学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国籍。 2000年8月进入公司，历任公司产品部

研发工程师、空管部副部长、军品部部长、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健波先生目前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179,222股。 刘健波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曾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第3.2.2条第二

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游健，男，硕士，四川大学讲师，中国国籍；2000年8月进入公司，历任公司仿真模拟部、智能交通部、

三维开发部等部门软件工程师，现任公司董事、投资管理中心负责人。 游健先生目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33,328股。 游健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规定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得

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童炜，男，硕士，中国国籍；曾任海通证券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高级投资副总裁、四川产业振兴基金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战略研究部副部长（主持工作），现为四川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童炜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童炜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曾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第3.2.2条

第二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蔡春，男，经济学博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历任西南财经大学会计系助教、讲师、副主任、副教

授、教授；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院长、教授、博导；西南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教授、博导。 现任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导，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蔡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蔡春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曾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二

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王清云，女，法学硕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曾任司法部助理调研员、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高

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副编审、监事，版权事务与法律服务部副主任、纪检监察审计部负责人。现为北京

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王清云女士未持有

公司股份。王清云女士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得提名

为董事的情形。

袁仕理，男，本科，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曾任空军拉萨场站飞行管制室参谋、成都军区空军航空

管制处处长、西部战区空军参谋长助理，现任公司独立董事。袁仕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袁仕理先生没

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上述人员之间，以及其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

如下：

1.�游志胜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目前直接持有公司9.13%的股份。

2.�游志胜与游健系直系亲属关系。

3.�游志胜持有四川智胜视科航空航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胜视科” ）20.23%股权，且游志

胜为智胜视科的执行董事；智胜视科为公司第三大股东，直接持有公司6.55%的股份。

4.童炜现为四川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四川产业振兴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为四川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四川产业振兴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四川省财政厅委托行使表决权的一致行动关系受托方。

5.�除上述第1、2、3、4项所述外，其余人员之间，以及其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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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增加议案的情况：2025年5月9日，公司控股股东大连重工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重工装备集团” )提议公司董事会在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中增加《关于全面修订〈公司章程〉并

相应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治理制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核查，重工装备

集团的提案程序及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关于全面修订〈公司章程〉

并相应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治理制度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并于2025年5月10日发出《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会议没有出现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16: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

至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大连华锐大厦十三楼国际会议厅（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169号）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孟伟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879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111,851,558股，占

公司总股本1,931,370,032股的57.5680%。

其中：

1.出席现场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70,526,955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5.428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878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1,324,603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2.139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110,615,258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8888%；反对855,9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770%；弃权380,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3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0,088,3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083％；反对

85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712％；弃权38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9205％。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110,593,852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8869%；反对854,40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768%；弃权403,

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36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0,066,8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565％；反对

854,4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675％；弃权40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9759％。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3.《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110,581,252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8857%；反对862,40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776%；弃权407,

9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3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0,054,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260％；反对

862,4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869％；弃权40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9871％。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110,541,652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8822%；反对815,80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734%；弃权494,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4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0,014,6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302％；反对

815,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741％；弃权49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1957％。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5.《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10,668,252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8936%；反对962,00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865%；弃权221,

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1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0,141,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366％；反对

962,0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279％；弃权22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5355％。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6.《关于全面修订〈公司章程〉并相应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治理制度的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10,677,852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8944%；反对881,80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793%；弃权291,

9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26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0,150,8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598％；反对

881,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339％；弃权29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7064％。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24年度述职报告。

《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包敬欣、刘翠梅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1日

股票代码： 002724� � � � � � �股票简称：海洋王 公告编号：2025-040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一9:25，9:

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

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东周社区聚丰路1601号海洋王科技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彩芬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86人，代表股份546,013,6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1.1400%。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4人，代表股份541,256,7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0.520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2人，代表股份4,756,8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98%；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

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75人，代表股份13,551,41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5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

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45,764,4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4%；反对142,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弃权10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302,212股， 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611%；反对142,8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38%；弃权106,400股，占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52%。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45,764,2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3%；反对142,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弃权106,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302,012股， 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596%；反对142,8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38%；弃权106,600股，占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66%。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45,804,0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6%；反对143,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弃权6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341,812股， 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33%；反对143,6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97%；弃权66,000股，占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0%。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45,763,9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3%；反对145,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103,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301,712股， 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574%；反对145,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66%；弃权103,800股，占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60%。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45,765,2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5%；反对145,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6%；弃权102,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303,012股， 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670%；反对145,5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37%；弃权102,900股，占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93%。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经投票

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13,313,91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74%；反对170,1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52%；弃权67,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313,912股， 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474%；反对170,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52%；弃权67,400股，占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74%。

本议案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徐素、周实、李彩芬、杨志杰、陈艳、成林、王春、卢志丹、李英伟、林红

宇、朱立裕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2025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44,649,1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1%；反对1,255,4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9%；弃权109,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186,912股， 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9309%；反对1,255,4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40%；弃权109,100股，占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51%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张梅林、贺晴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019、200019� � � � �证券简称：深粮控股、深粮B� � �公告编号：2025-12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5月

20日下午2:40在深圳市福田区福虹路9号世贸广场A座13楼公司中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15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7名，其中董事张国元先

生授权委托董事卢雨禾女士出席会议，董事古成先生、独立董事毕为民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公司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

议由董事长王志楷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签订〈深汕粮食储备库（一期）租赁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租赁位于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深汕粮食储备库（一期）

作为粮食储备的仓储保管、质量检测、轮换销售、加工配送和配套办公等用途，租赁期为5年。 预计深汕

粮食储备库（一期）租赁期内年度平均租金约为1.01亿元、五年总租金不超过5.80亿元。

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租赁深

汕粮食储备库（一期）的公告》。

同意票数8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19、200019� � �证券简称：深粮控股、深粮B� � � �公告编号：2025-13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租赁深汕粮食储备库（一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深汕粮食储备库（一期）租赁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深圳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发展改革委” ）租赁位于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深汕粮食储备库

（一期）。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拟向市发展改革委租赁位于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深汕粮食储备库（一期）作为粮食储备

的仓储保管、质量检测、轮换销售、加工配送和配套办公等用途，租赁期为5年。经测算，预计深汕粮食储

备库（一期）租赁期内年度平均租金约为1.01亿元、五年总租金不超过5.80亿元。 （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

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

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300693966093K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三路市民中心西区三楼

负责人：郭子平

机构类型：机关法人

主要职能：统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宏观经济调控、重大政策制定、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及经济

体制改革。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深汕粮食储备库项目（一期）位于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分为南、北两个库区，面积共计250000

㎡。 总仓容51.18万吨小麦仓库，建设面积共计98504㎡。 其中，南库区：仓容为25万吨，包括1组立筒仓，

由24座立筒仓（单仓仓容3350吨）和12座星仓（单仓仓容800吨）组成，仓容共计9万吨，建筑面积为

12013㎡；浅圆仓16座，单仓仓容1万吨，总仓容16万吨，建筑面积为25578㎡，辅助生产设施2151㎡，管

理及生活设施1764㎡。 北库区：仓容为26.18万吨，浅圆仓共32座，单仓仓容8180吨，建筑面积为50520

㎡，辅助生产设施3436㎡，管理及生活设施3042㎡。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乙方：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一）租赁用途

深汕粮食储备库项目（一期）所有物业专门用于承担深圳市市级政府储备粮任务，并用于开展深

圳市市级粮食储备相关的仓储保管、质量检测、轮换销售、加工配送和配套办公等业务。 所有物业不得

用于商业经营，不得转租。 未取得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改变用途和对外租赁。

（二）租赁期限

租赁期限：从乙方入粮压仓之日起计算，租赁期为5年。 如需续租，乙方提前6个月与甲方协商。

（三）租金以及相关费用

深汕粮食储备库（一期）预计可存储市级储备粮43.14万吨，租金起始底价为96,284,100元/年，每

满一年递增2%。 若实际储备任务与43.14万吨不一致，则等比例确认租金。

n：常规存储期间，为完成的年度粮食储备计划规模数；压仓试验期间，为储备粮实际库存数（以年

度粮食储备规模作为上限）；

N：年度粮食储备计划规模数。

租金采用当年预付，次年结算方式。 甲方每年分别于3月底前和9月底前，向乙方开具《深圳市非税

收入缴款通知书》，乙方在收到缴款通知书10个工作日内预付租金，每次租金为全年租金的45%，分别

作为上半年和下半年租金的预付款。次年4月，甲乙双方依据4.1条和4.2条结算租金，根据双方确认的结

算金额，甲方向乙方开具《深圳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乙方在收到缴款通知书后10个工作日内，完

成租金结算。

甲方按照《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粮食储备领域专项资金操作规程》（深发改规〔2025〕2号，

若有修订则以修订后版本为准）及市级储备粮委托承储合同等规定，向乙方支付市级储备粮年度储备

费用。

（四）使用及维护

深汕粮食储备库项目（一期）作为政府产权粮库，其建筑物及配套设施所发生的大额本体维修费

用（100万元以上，含本数）按照《深圳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350号）第四十

三条规定执行，所发生的小额本体维修费用（100万元以下，不含本数）由乙方承担。 为及时、有效保障

市级储备粮的存储安全，深汕粮食储备库项目（一期）的建筑物及其配套设施的本体维修养护计划、费

用预算以及配合实施工作由乙方负责。

（五）压仓试验

甲方委托乙方参照《中央直属粮库新仓初始装粮压仓的暂行规定》要求进行装粮压仓试验，压仓

粮食作为政府储备粮任务。在压仓试验期间，甲方确保租赁给乙方用于压仓试验的仓库，已满足储备粮

储存条件及相关管理要求；乙方负责压仓粮食采购和保管，并按照4.2条款计算租金并承担相关费用，

确保入库粮食符合储备粮相关规范要求。

如乙方在试验过程中发现工程设施设备存在隐患，应立即报告甲方，甲方应及时组织相关单位研

判并落实整改，保障试验顺利推进。

如因储粮仓库未达到储存条件及相关管理要求， 或因储粮仓库工程或者设施设备存在质量缺陷、

瑕疵以及压仓试验方案不合理等，造成压仓粮食损失、仓储设施设备损坏甚至人身伤害的，乙方不承担

责任和损失，由甲方组织责任和损失认定，协调责任单位解决并赔偿。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为了符合粮食储备调整需求，保障粮食储备服务业务的顺利开展，满足公司日常经营

需要，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深汕粮食储备库项目（一期）整体租赁协议》；

3、上市公司交易情况概述表。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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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3: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虹路9号世贸广场A座13楼公司中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志楷先生。

6、会议通知等相关文件刊登在2025年4月29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上。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7人， 代表股份835,802,44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518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830,070,14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021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4人，代表股份5,732,2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74％。

2、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外资股股东3人， 代表股份544,100股， 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51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外资股股东1人， 代表股份600股， 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12％。

通过网络投票的外资股股东2人，代表股份543,500股，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503％。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5人， 代表股份5,732,89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4人，代表股份5,732,2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74％。

4、外资股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外资股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544,100股，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1.051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外资股中小股东1人， 代表股份600股， 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12％。

通过网络投票的外资股中小股东2人， 代表股份543,500股， 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503％。

经核查，不存在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时参加现场投票的情况。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所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及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4,337,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8％；反对1,301,01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7％；弃权163,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8.1051％；反对500,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1.89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68,3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4532％； 反对1,301,

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938％；弃权163,5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30％。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8.1051％；反对500,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1.89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4,813,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6％；反对380,91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6％；弃权608,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4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43,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7426％；反对380,9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43％；弃权608,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131％。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4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4,812,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6％；反对381,01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6％；弃权608,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4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43,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7408％；反对381,0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60％；弃权608,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131％。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4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4,809,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3％；反对384,03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弃权608,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4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40,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6882％；反对384,0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987％；弃权608,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131％。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4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4,384,7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4％；反对1,276,03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7％；弃权141,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8.1051％；反对500,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1.89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5,2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2713％； 反对1,276,

0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580％；弃权141,64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07％。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8.1051％；反对500,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1.89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4,814,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9％；反对377,53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2％；弃权609,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4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45,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7754％；反对377,5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53％；弃权609,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393％。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4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五、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的伍涛律师、罗见玲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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